故事大綱：

這本書的主角，哈利波特，從小父母雙亡，被寄養在德思禮姨丈家，但是在德思禮姨丈家的日子並不好過，直到他十一歲時一切有了改變，他從海格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並要他去讀霍格華茲這所魔法學校就讀，起初德思禮姨丈並不肯答應他，但是還是被海格這龐大的身軀給懾服了。哈利波特雖然遇到了馬份這個討厭的學生，但是也遇到了像榮恩、妙麗等這類的好朋友。他雖然是一年級新生，但是卻受邀參加了「魁地奇」。之後他得到了一件隱形斗蓬和一支飛天掃帚。他並不知道教授魔藥學的老師石內卜為什麼那麼恨他，在他知到石內卜在打魔法石的主意之後，就和榮恩、妙麗一起來反抗他，但是在他逐步了解，是奎若在打魔法石的主意之後，他便鼓起勇氣起來反抗和佛地魔結為一體的奎若做戰，終於讓佛地魔打退堂鼓。
心得：

    我很喜歡看小說，我覺得看小說跟看漫畫還有電影不一樣，對我而言，看電影跟漫畫，是在看故事，但小說不是，小說讓我有無限的幻想空間，讓我有深入其境的感覺，我常常會幻想自己是小說中的人物，去體會那人物發生的事，我就像是一個導演，去構思那個場景中那個人物所發生的那些事情，作者給我故事，我讓那些故事再我的腦海中變成實質的畫面，而我所幻想的畫面，是獨一無二的，如果是武打片段，那一定比成龍演得還精采，如果是敘述美女，那個美女一定也是零缺點，簡要的說，看電影跟漫畫，一定會被作者的畫風和設計得動畫分心，竟而無法全心全意去感受故事，但小說沒有這種問題。

哈利波特的故事結構非常的龐大，在我的心中，創造了一個魔法世界，且與我們的現實世界，又有著密不可分得關係，每個人物的個性，都非常鮮明，尤其是主角三人組，妙麗有成卓冷靜的頭腦，跟遵守校規的個性，哈利勇敢犯難卻衝動行事，而榮恩而稱托出兩人，在某些特定的場合，有著驚人之舉，加上精采的故事內容，讓我一看就停不下來，簡直可以用”平日閒閒無所事，一看小說便成痴”來形容。

但我對第五集卻有不一樣的想法，像這種外國小說，翻譯就等於是半個作者，如果翻譯的不好，那麼整本小說，就有可能變得估燥乏味，第五集時，換了翻譯，雖然故事一樣精采，但……感覺卻完全走樣了，對於人物個性的描寫，都與之前不太一樣，那種感覺，就好像一個妳認識許久的好朋友，在一夜之間，個性突然改變，讓你覺得很陌生，所以第五集的哈利，讓我覺得很陌生，常常會有「咦…..為什麼這時哈利會有這種做法？」

  至於電影，我覺得電影根本就不能算是J.K羅琳的哈利波特！電影只是因為小說有名，所以就利用它的名聲，做成一部電影來賺錢，電影注重的是華麗的動畫，而不是故事內容，電影版第一集還好，大致上都有照著小說劇情走，第二集因為我沒看過，所以我不多做評論，但第三集，可以說是完全變樣，我看完的感想只有快！悶！煩！不但刪掉一大堆小說中的情節，連保留下來的，也只是快速帶過，整個重點都是動畫！動畫！動畫！我因為先看過小說，再看電影，所以還算看的懂，我問過與我同行去看電影的朋友，他只看到哪個動畫設計的好，問他內容…卻是一問三不知，所以我奉勸大家，如果想看到最真實的哈利波特，那就去看小說，不要看電影。
